
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特别奖学金评定细则

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鼓励学

生多样性与个性化发展，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信念坚定、品德优良、知

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培育

和树立先进典型，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细则。

一、 评选对象

本细则适用于国家普通高校招生正式录取并注册的在

校本科学生，原则上每学年评选不超过 10 人。

二、评选时间和办法

奖学金评定在每年 10 月份进行。申报者个人申请，班

级评议和学院内评选推荐公示，学校组织候选学生进行校内

公开答辩，确定人选，公示后报校长办公会审定。

三、评选要求

1.获得上一年度学年人民奖学金综合奖三等奖及以上，

德育测评为优。

2.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热心公益

活动。

3.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达良好等级及以上。

4.参评个人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对照以下“修德”、

“勤学”、“笃行”、“励美”四个类别要求，选择其中一个类

别进行申报，申报者必须在其所选择的类别中具有较为突出、

饱满鲜活的典型事迹。



（1）修德。参评者在道德、品行、励志等某一个方面

或几个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先进事迹，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2）勤学。参评者可以是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

方法的学习尖兵，自身专业学习拔尖的同时，能带动周围的

同学一起学习并取得明显成效；也可以是在科学研究、学科

竞赛、科技创新等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有较为突出的成果。

（3）笃行。参评者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劳动实践、

应征入伍等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事迹鲜活典型，成绩突出，

为学校争得良好荣誉。

（4）励美。参评者在文体比赛、艺术修养、弘扬传统

文化等某一个方面或某几方面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体现志存

高远、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或者体现典雅高迈、向美求善

的美育精神，在同学中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四、奖项设置

本评选根据每年申报情况，设置校长特别奖之“修德”

奖、校长特别奖之“勤学”奖、校长特别奖之“笃行”奖、

校长特别奖之“励美”奖。获奖学生可获得荣誉证书，并获

得奖金 10000 元/人（获得者不兼得人民奖学金奖金）。

五、有关要求

全校要高度重视校长特别奖评选工作，加强宣传范围和

力度，深入挖掘学生中的先进典型事迹，注重评选过程的教

育和引导，建立校、院、班三级选拔机制，通过高规格的评

选活动，在学生中树立先进典型，发挥榜样力量，在全校营



造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优良学风。

六、本细则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